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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免申即享事项，企业只需在系统中确认申领意愿，无需提供申请材料，按以下流程办理。
[image: 免申即享]

[image: 免申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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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8949320]第二部分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报说明
1、 受理机关
深圳市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金融工作局）
2、 受理方式
网络申报与书面受理相结合。
网络申报系统网址：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网络申报受理已截止。）
3、 [bookmark: _Hlk138663748]受理时间和地点
1.网络申报受理时间：2023年7月10日至8月18日（原则上超过网络申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报。网络申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报，但后经形式审核被退回修改的，可于书面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按时向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2.书面材料受理时间：2023年7月13日至8月21日
书面材料受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12号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25号窗口
四、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28226097、89364853
书面材料受理电话：18688830260（书面材料受理期间使用）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4283800，13530383317
咨询期间，由于咨询电话繁忙，建议通过微信群进行咨询。
五、受理材料要求
1.申报单位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并承担所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如有虚假或侵权等行为，该项目申报无效，如事后发现存在以上行为，本资金主管部门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2.申报单位名称变更的应于申报专项资金时主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因未提交材料导致相关数据难以查询的，不予补贴。
3.申报单位提交的具体申报材料详见申报指南中申报项目所需材料清单。
4.所有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复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5.申报项目所需材料清单中注明需查验原件的，请在书面材料受理时携带原件配合查验。
六、注意事项
1.项目受理采取“分期核准、分期批复”的方式，本年度受理和审核上一年度的专项资金项目。
2.申报单位填报的企业产值须与报送区统计部门的数据保持一致；营业收入、销售额等生产经营指标，均须与报送区税务部门的数据保持一致；未达到纳统条件的企业，可不受统计地在坪山区的限制，填报的相关数据以本指南要求的材料为审核依据。
3.服务业企业以相关部门界定为审核依据，其中，纳统企业以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行业代码前两位在51到82之间为准，未纳统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在51到82之间）为准。
4.对单个企业的资助和奖励总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上年度在坪山区财力贡献的60%，具体条款另有规定的除外。申报单位在坪山区的财力贡献以坪山区税务局核查的企业纳税额数据为审核依据。
5.单个企业年度资助总额低于1万元的不予资助，专项资金政策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6.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坪山区委政法委信用数据库核查的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为审核依据。“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以坪山区行贿（送礼）联合惩戒信息查询系统为审核依据。
7.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年度拟资助金额超出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按资助项目占比进行等比例核减。未通过当年资格审核、未获得相应资助的企业，如有异议，可在专项资金拟资助计划公示期间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组织核查，经核实企业符合条件的，将于当年或第二年补发资助资金。
8.同一主体的同一事项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资助。已经资助过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同一单位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不得向坪山区有关部门多头申报。
9.坪山区企业在对口帮扶地区投资设立的企业可享受本措施的政策，单个企业年度资助和奖励总额最高500万元。
10.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企业代理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计划申报事宜，请相关企业自主申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假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及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即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举报，举报电话：89364853。
11.本指南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受理、审核实操指引，如与资助政策不一致，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相关问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会适时发布政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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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8586184][bookmark: _Toc129970545][bookmark: _Toc138949322]（一）坪山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
1. [bookmark: _Toc428280890][bookmark: _Toc138949323]功能概述
功能列表如下：

	子系统
	功能模块
	子功能

	资金申报端
	注册登录
	用户注册认证

	
	
	登录

	
	
	密码重置

	
	单位设置
	单位认证信息修改

	
	
	单位基本信息维护

	
	
	密码修改

	
	政策申报
	资金政策推荐

	
	
	资金政策查看

	
	
	资金申报

	
	我的申报
	申报进度查询

	
	待办事项
	

	
	附件下载
	



2. [bookmark: _Toc428280891][bookmark: _Toc138949324]使用说明
2.1. [bookmark: _Toc102485703][bookmark: _Toc138949325]资金申报端
2.1.1. [bookmark: _Toc102485704][bookmark: _Toc138949326]注册登录
2.1.1.1. 用户注册认证
1. 
2. 
2.1. 
2.1.1. 
2.1.1.1. 
2.1.1.1.1. 业务概述
[bookmark: _GoBack]在门户页可查看九大政策的相关介绍，并通过注册/登录入口进来系统。
[image: 52851c606b3abf98524414ff55fcefd]
申报单位登录平台前，需要先注册认证平台用户。
[image: 1b3dfc76736f40f65f46fec336b4db3]

（1）在平台登录页面设置注册入口，通过点击注册按钮后，跳转至注册页面。
（2）用户填写注册认证信息及上传企业认证材料，待资金主管部门审核。
（3）认证审核通过后，系统向申报单位发送短信通知，用户可凭借账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密码在登录页登录平台。

2.1.1.2. 登录
1. 
2. 
2.1. 
2.1.1. 
2.1.1.1. 
2.1.1.2. 
2.1.1.2.1. 业务概述
（1）在登录页面，用户选择以申报单位身份登录
[image: ]

（2） 申报单位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工信局”按钮，进入相应的政策申报模块。

[image: 637967e0466342290f6c3b5db4a6ab5]

未认证审核用户只能看到单位设置菜单,且首次登陆需要修改密码，如下：
[image: ]

认证审核通过的注册用户，则可以看到全部功能菜单：

[image: ]
[image: ][image: ]

2.1.1.3. 密码重置
2.1.1.3. 
2.1.1.3.1. 业务概述
当已注册认证账户的申报单位用户忘记密码时，点击“忘记密码”按钮，进行密码重置。
[image: ]

2.1.2. [bookmark: _Toc102485705][bookmark: _Toc138949327]单位设置
2.1.2.1. 单位认证信息修改
1 
2 
2.1 
2.1.1 
2.1.2 
2.1.2.1 
业务概述
当申报单位用户已完成注册认证后，需要变更单位认证信息，则在单位信息模块选择单位认证信息修改功能，进行单位认证信息修改，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则认证信息变更成功；若审核不通过，则变更失败，同时会发短信到单位用户手机。
[image: ]

点击修改认证信息后提交

2.1.2.2. 单位基本信息维护
1. 
2. 
2.1. 
2.1.1. 
2.1.2. 
2.1.2.1. 
2.1.2.2. 
2.1.2.3. 
2.1.2.3.1. 业务概述
（1） 当申报单位注册认证成功，登录平台页面时，需先选择拟申报资助单位（科创局/工信局），录入该局所需录入的基本信息，才可进行资金申报等后续业务。
[image: ]
[image: ]


（2） 填写完单位基本情况，可选择暂存或提交，再填写其他标签项。

[image: ]
2.1.2.3. 密码修改
如果单位注册用户想修改密码，则可以将鼠标移到屏幕右上角单位名称区域，出现“修改密码”框后点击。如下图
[image: ]
[image: ]
2.1.2.4. 
2.1.3. [bookmark: _Toc102485706][bookmark: _Toc138949328]政策申报
2.1.3.1. 政策介绍及推荐
2.1.3. 
2.1.3.1. 
2.1.3.1.1. 业务概述
当申报单位进入政策申报页面，展示推荐政策及现开发申报的政策信息。

[image: ]

（1） 系统根据政策推荐规则及企业基本信息，匹配推荐申报单位满足的资金政策，供申报单位参考。
[image: ]

（2）系统根据当前发布的政策，展示政策列表供申报单位选择进入查看详情发起资金申报。
2.1.3.2. 资金申报
2.1.3.2. 
2.1.3.2.1. 业务概述
（1）申报单位选择意向申报政策，点击发起资金申报，填写表单、上传附件材料，提交至后续资金申报审核流程。
[image: ]
2.1.4. [bookmark: _Toc138949329]我的申报
2.1.4.1. 申报进度查询
2.1.4. 
2.1.4.1. 
2.1.4.1.1. 业务概述
申报单位提交资金申报申请后，可进入申报进度列表页，查看已提交的资金申报信息、当前资金申报处理进度及审核结果。
[image: ]
点击查看按钮，

[image: ]
2.1.5. [bookmark: _Toc138949330]待办事项
[image: ]

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流程申报情况，点击处理。
2.1.6. [bookmark: _Toc138949331]附件下载
在申报列表页页面中，提供政策文件下载功能，用户点击后，下载科创局/工信局对应的政策申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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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931544][bookmark: _Toc138949332][bookmark: _Toc1365381674][bookmark: _Toc817043453][bookmark: _Toc12601][bookmark: _Toc699033033][bookmark: _Toc130905463][bookmark: _Toc1739933412]第四部分 服务业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bookmark: _Toc205074654][bookmark: _Toc130905464][bookmark: _Toc138949333][bookmark: _Toc2064029316][bookmark: _Toc1509628465][bookmark: _Toc871118952][bookmark: _Toc74931545][bookmark: _Toc45181145][bookmark: _Toc29555]第一章 支持金融业发展
[bookmark: _Toc1827403323][bookmark: _Toc1053679138][bookmark: _Toc1357044736][bookmark: _Toc74931546][bookmark: _Toc629290622][bookmark: _Toc6893][bookmark: _Toc130905465][bookmark: _Toc138949334]第一节 支持地方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实缴资本1亿元以上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地方金融机构，按其实缴资本的1%，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上述机构营业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以上，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新设立或新迁入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
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金融业发展类—支持地方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新设立或新迁入资助的资助的还需提供
	6.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金融机构基本信用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含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成立时间、股东等信息）；
	口

	
	
	7.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2020-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及验资报告（新设立公司仅提供当年财务审计报告及验资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申报营业收入达标资助还需提供
	8.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74931547][bookmark: _Toc1542061764][bookmark: _Toc1791934104][bookmark: _Toc1838111128][bookmark: _Toc31619][bookmark: _Toc227910887]

[bookmark: _Toc138949335][bookmark: _Toc130905466][bookmark: _Toc997875998][bookmark: _Toc317526504][bookmark: _Toc1707788418][bookmark: _Toc74931554][bookmark: _Toc1424408672][bookmark: _Toc23849]第二节 支持新型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对商业银行在坪山区新设立的科技支行，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市级认定的绿色金融专营机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原则上必须是注册地在坪山区的金融机构；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统计地、纳税地限制，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科技支行，须具有由一级分行及以上管理机构（或我市行政区域内法人银行机构）发文并确定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单独授信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的准入条件、单独的审批流程、单独的授信产品、单独的人员配置等。
（四）申报本条资助的绿色金融专营机构，须通过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局的审核及认定。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
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金融业发展类—支持新型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的还需提供
	5.科技支行需提供一级分行及以上管理机构（或深圳市行政区域内法人银行机构）发文并确定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单独授信政策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的准入条件、单独的审批流程、单独的授信产品、单独的人员配置等（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6.绿色金融专营机构需提供市级相关部门网站公示截图；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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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0905467][bookmark: _Toc138949336]第二章 支持商贸业发展
[bookmark: _Toc1045481853][bookmark: _Toc74931555][bookmark: _Toc1795603160][bookmark: _Toc356846989][bookmark: _Toc740619757][bookmark: _Toc32141][bookmark: _Toc138949337][bookmark: _Toc130905468]第三节 支持商业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制造业企业设立销售公司
对坪山区制造业企业上年度在区内新设立的销售公司，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5%，给予单个企业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住宿餐饮企业落户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住宿、餐饮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按年度销售额的5‰，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支持企业“小升规”
对首次纳入坪山“限上”企业库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库次年实现销售额（营业额）正增长的，再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销售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三位在513到519之间及522到528之间）为准；
（四）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住宿、餐饮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1、62）为准；
（五）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51、52、61、62）为准；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不能同时申报。
（八）本条第（三）款申报与审核流程，见第一部分“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报与审核流程”的免申即享。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
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商贸业发展类—支持商业集聚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制造业企业与销售公司关系证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296197040][bookmark: _Toc1632086210][bookmark: _Toc128880584][bookmark: _Toc1741][bookmark: _Toc74931556][bookmark: _Toc825032582]

[bookmark: _Toc138949338][bookmark: _Toc130905469]第四节 支持商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批发企业快速增长
1.对销售额10亿元以上、100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批发企业，按增长部分的0.3‰，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2.对销售额100亿元以上、500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批发企业，按增长部分的0.3‰，给予最高150万元奖励。
（二）支持零售企业快速增长
1.对销售额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零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2‰，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2.对销售额5亿元以上，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零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2‰，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三）支持住宿餐饮企业快速增长
1.对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5‰，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
2.对营业额5000万元以上，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5‰，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批发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51）为准；
（三）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零售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52）为准；
（四）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住宿、餐饮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1、62）为准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商贸业发展类—支持商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还需同时提供
	6.2021、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1、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8949339][bookmark: _Toc130905470]第五节 支持建设商业配套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bookmark: _Toc59548324]（一）支持商业综合体落户。对新开设的集中运营面积2(含)-3万平方米、3(含)-5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开业满一年后，分别给予运营机构2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一次性奖励。
[bookmark: _Hlk129939242][bookmark: _Hlk124071164]（二）支持建设工业园区商业配套。对在2020年1月1日后竣工验收的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园区内，配建商业设施且投入运营的企业予以资助。其中，投资建设商业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且实现统一运营的企业，按装修费用的20%，给予最高400万元一次性资助；投资建设公共食堂的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0%，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助。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须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开业。
（三）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可不受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限制；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四）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商业综合体，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三位为521）为准；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七）申报本条中公共食堂资助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经营业态为“单位食堂”。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商贸业发展类—支持建设商业配套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开业相关证明资料（开业活动现场照片、相关新闻报道截图）；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商业建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园区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装修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装修合同、支付凭证、发票（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申报本条第（二）款公共食堂建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8.《食品经营许可证》、园区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固定资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74931557][bookmark: _Toc854515779][bookmark: _Toc1650960688][bookmark: _Toc6132][bookmark: _Toc1462210541][bookmark: _Toc1927795279]

[bookmark: _Toc138949340][bookmark: _Toc130905471]第六节 支持商业品牌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知名品牌首店
1.对新设立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坪山首店，给予运营机构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助。
2.大型商业综合体每引进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坪山首店，给予运营机构10万元奖励；每引进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深圳首店，给予运营机构15万元奖励。单个商业综合体运营机构年度最高奖励100万元。
3.对新设立的《米其林指南》《黑珍珠餐厅指南》榜单内的品牌餐饮坪山首店，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运营机构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商业品牌活动
1.对参与市级促消费活动的企业，按市级资助金额的50%给予配套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50万元。
2.对参与区级促消费活动的商业综合体，集中运营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的，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活动投入费用的30%给予资助，单个商业综合体运营机构年度最高资助15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限制，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第（一）款第1项资助的商业综合体，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52）为准；
（四）申报本条第（一）款第2项资助的商业综合体，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三位为521）为准；
（五）申报本条第（一）款第3项资助的商业综合体，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2）为准；
（六）满足第（一）款资助条件的国际知名连锁品牌，指在全球知名消费城市（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米兰、迪拜、日内瓦、苏黎世、都柏林、哥本哈根、悉尼、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首尔）开设3家（含）以上门店，并获得国家级媒体平台或《VOGUE》《ELLE》《时尚芭莎》《时尚COSMO》《GQ》《T Magazine》等知名时尚媒体对该品牌正面宣传报道3次（含）以上的；国内知名连锁品牌指在国内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开设5家（含）以上门店，并获得国家级媒体平台对该品牌正面宣传报道5次（含）以上的。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2.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3.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4.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申报本条第（二）款第2项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九）本条第（二）款第1项和第2项不能同时申报。
（十）申报本条第（二）款第1项资助的，以2022年度到账的市级资助资金为基数给予配套资助。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商贸业发展类—支持商业品牌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1、2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5.申报国际知名品牌首店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各地已开业的3家以上（含）门店资料，包括：门店列表（应包括门店所在城市、门店地址、开店时间、品牌、联系人等）、门店照片（含门头照、店内照）、门店物业租赁协议或自有房产证明；3份（含）以上媒体宣传材料，包括纸质媒体封面和宣传页面或网站截图和链接；
	口

	
	
	6.申报国内知名品牌首店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各地已开业的5家以上（含）门店资料，包括：门店列表（应包括门店所在城市、门店地址、开店时间、品牌、联系人等）、门店照片（含门头照、店内照）、门店物业租赁协议或自有房产证明；5份（含）以上媒体宣传材料，包括纸质媒体封面和宣传页面或网站截图和链接；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3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
	口

	
	
	8.相关榜单及企业在榜单中的情况证明；
	口

	（四）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第1项的还需同时提供
	9.申报市级促消费活动资助的，需提供市级资助相关证明文件、收款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五）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第2项的还需同时提供
	10.申报区级促消费活动资助的，提供与活动相关的费用支出明细表、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
	口

	（六）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22840][bookmark: _Toc749861269][bookmark: _Toc74931558][bookmark: _Toc472514480][bookmark: _Toc677898664][bookmark: _Toc1284582186]

[bookmark: _Toc138949341][bookmark: _Toc130905472]第三章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发展
[bookmark: _Toc995444933][bookmark: _Toc1241511665][bookmark: _Toc356023333][bookmark: _Toc74931559][bookmark: _Toc1269][bookmark: _Toc1676241420][bookmark: _Toc130905473][bookmark: _Toc138949342]第七节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落户
[bookmark: _Hlk119921894]1.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且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按营业收入的1%，给予最高3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且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按营业收入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租赁办公用房。对符合第（一）款条件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在坪山区租赁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10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一）款第1项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4、65、73、74、75）为准；
（三）申报本条第（一）款第2项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71、72、80、81、82）为准；
（四）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4、65、71、72、73、74、75）为准；
（五）申报本条资助的营利性服务企业不包括数据中心企业，也不包括区属国资企业、社区股份公司。
（六）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企业，以落户当年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申报单位在坪山区注册或迁入之日后次月至2022年12月31日，租赁未满一年的以实际租赁时间为准；企业以第一个会计年度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
（九）本条第（一）款和第八节第（二）款不能同时申报。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营利性服务业发展类—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自在坪山区纳税之日起至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74931560]
[bookmark: _Toc157290138][bookmark: _Toc2579][bookmark: _Toc703733459][bookmark: _Toc1073091183][bookmark: _Toc2039695012][bookmark: _Toc138949343][bookmark: _Toc130905474]第八节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入库纳统。对首次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库次年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再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快速增长。对上年度营业收入增长20%以上的规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奖励。其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两位为64、65、71、72、73、74、75、80、81、82）为准；
（四）申报本条资助的营利性服务企业不包括数据中心企业，也不包括区属国资企业、社区股份公司。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本条第（二）款和第七节第（一）款不能同时申报。
（七）申报第（一）款资助的，申报审核流程见第一部分“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报与审核流程”的免申即享。
（八）申报第（二）款资助的，如企业的纳统行业代码及名称为“745”“质检技术服务”，其营业收入按扣除政府采购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计算；如企业的纳统行业代码及名称为“726”“人力资源服务业”，其营业收入按扣除代收代付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计算。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本条第（二）款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营利性服务业发展—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2021、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1、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7.如企业的纳统行业代码及名称为“745”“质检技术服务”或“726”“人力资源服务业”，需提供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营业收入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74931561]
[bookmark: _Toc1545674105][bookmark: _Toc803918834][bookmark: _Toc1449893035][bookmark: _Toc594046507][bookmark: _Toc7402][bookmark: _Toc138949344][bookmark: _Toc130905475]第九节 支持法律会计服务业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法律会计机构落户
1.全国、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至坪山区的，分别给予3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执业律师人数在10人以上的，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全国、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至坪山区的，分别给予3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
3.对香港、澳门地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坪山区设立联营律师事务所并实际经营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4.对在坪山区新设立以海事海商、知识产权、跨境投资、涉外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且获得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法学会、行业协会授予的行业综合性荣誉的知名律师事务所或其支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取得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破产管理人等相应资质的坪山区律师事务所，经区司法局备案，给予30万一次性奖励。
5.对2021年1月1日后新迁入或新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区注册且持续经营1年（含）以上，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上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法律会计机构租赁办公用房
[bookmark: _Hlk115104184][bookmark: _Hlk115104747]1.对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入坪山区或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且租赁坪山区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按落户当年或落户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租金的50%，且不超过5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资助。
2.对拥有执业人数15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5人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租赁坪山区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按落户当年或落户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租金的30%，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助。
3.对2019年1月1日后设立的调解机构、仲裁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按上年度实际租金的30%，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机构最高资助30万元。
（三）支持法律会计机构人才执业
1.对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年龄在35周岁(含)以下，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020年1月1日后在坪山区法律会计机构开始执业，且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同时具备工学和法学学士学位以上的复合型人才，2023年1月1日后在坪山区法律会计机构开始执业，且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港澳律师在坪山执业
1.对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且在坪山区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取得香港或澳门法律执业资质的内地法律执业者，在坪山区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个人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近三年无犯罪记录；
2.至申报时仍满足专项资金政策的要求。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三位为723、724）为准；
（四）申报本条第（一）（二）款资助的分支机构，可不受独立法人资格限制。
[bookmark: _Hlk115278519]（五）申报本条第（一）款第3项资助的，可不受独立法人资格限制。
（六）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是指入选由司法部最新发布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名单”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是指入选广东省律师协会最新评选的“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九）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入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最新发布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100强名单”的会计师事务所；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入选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最新发布的“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排名综合评价前150名信息”前100名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本条第（二）款第1条与第2条不能同时申报。
（十一）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相关人才须为坪山区全职从业人员，且在坪山区专业服务业机构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由所在专业服务业机构统一申报。
（十二）申报本条第（四）款资助的，由所在律师事务所统一申报。
（十三）申报本条第（一）款第4项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十四）申报本条第（二）款第3项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专业服务业发展类—支持法律会计服务业集聚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1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获评全国、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证明材料；新设立分支机构申报的还需提供优秀事务所与分支机构的隶属关系证明；执业律师清单、执业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与执业律师签订的劳动合同；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2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获评全国、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证明材料；新设立分支机构申报的还需提供百强事务所与分支机构的隶属关系证明；
	口

	（四）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3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8.联营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社保清单、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
	口

	（五）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4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9.区司法局备案证明；
	口

	（六）
	申报本条第（一）款第5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0.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七）
	申报本条第（二）款第1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1.获得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12.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八）
	申报本条第（二）款第2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3.申报律师事务所租房补贴的，提供执业律师清单；执业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书、事务所与执业律师签订的劳动合同；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14.申报会计师事务所租房补贴的，提供执业注册会计师清单；执业注册会计师证书、事务所与执业会计师签订的劳动合同；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房屋租赁合同、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九）
	申报本条第（二）款第3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5.区司法局备案证明；
	口

	
	
	16.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十）
	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7.执业人才的专业资格证书、身份证、学历证书、与服务业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验原件，收复印件）；社保证明；获资助个人银行账户信息（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法律会计机构人才信息汇总表》）；
	口

	（十一）
	申报本条第（四）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18.香港或澳门法律执业资质证明、内地执业资质证明、与坪山区专业服务业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验原件，收复印件）；社保证明；获资助个人银行账户信息；
	口

	（十二）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643604216][bookmark: _Toc111722306][bookmark: _Toc3137][bookmark: _Toc1961842557][bookmark: _Toc74931562][bookmark: _Toc1840350136]

[bookmark: _Toc138949345][bookmark: _Toc130905476][bookmark: _Toc1764484601][bookmark: _Toc665420756][bookmark: _Toc1712606503][bookmark: _Toc23381][bookmark: _Toc74931563][bookmark: _Toc1239941596]第十节 支持法律服务实体经济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鼓励坪山区法律服务机构面向坪山区企业提供普法、商事调解、人民调解或“法治体检”等公益法律服务。对上年度开展普法宣传20次以上，或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纠纷、挽回损失或者获得重大利益累计500万元以上，或开展“法治体检”20家次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给予5万元奖励。本条款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5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个人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近三年无犯罪记录；
2.至申报时仍满足专项资金政策的要求。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申报本条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专业服务业发展类—支持法律服务实体经济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区司法局备案证明；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77][bookmark: _Toc138949346]第四章 支持会展业发展
[bookmark: _Toc6337][bookmark: _Toc360009673][bookmark: _Toc1492621489][bookmark: _Toc1011258679][bookmark: _Toc74931564][bookmark: _Toc87907247][bookmark: _Toc130905478][bookmark: _Toc138949347]第十一节 支持会展业集聚和品牌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会展企业落户。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会展类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超过300万元的，按会展业务营业收入的3%，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品牌展会展览
1.对在坪山区举办的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展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的会议，分别给予承办方15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的坪山区会展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企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代码前三位为728）为准；
（三）申报本条第（二）款第1项资助的，可不受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限制。
（四）申报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1项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会展业发展类—支持会展业集聚和品牌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2022年度会展业务营业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7.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第1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8.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证书、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展会举办情况的文字资料和照片；
	口

	（四）
	申报本条第（二）款第2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9.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证书、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五）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74931565][bookmark: _Toc6834][bookmark: _Toc1077848334][bookmark: _Toc318419670][bookmark: _Toc641874336][bookmark: _Toc1206509684]

[bookmark: _Toc130905479][bookmark: _Toc138949348]第十二节 支持专业会议和赛事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对在坪山区举办符合市“20+8”产业方向的会议或赛事，按以下标准给予承办单位资助：
1.对国际性、全国性的会议或赛事，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50%，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5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元。
2.对符合重要嘉宾出席标准的会议或赛事，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50%，给予承办单位资助。重要嘉宾出席3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8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16万元；重要嘉宾出席5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0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20万元；重要嘉宾出席1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5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限制，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可不受本措施申报主体限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2.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3.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4.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申报本条第1项资助的，国际性会议须为经市外事局备案的国际性会议（不少于3个国家）；全国性会议主办单位须为国家级协会、学会。
（五）申报本条第2项资助的，重要嘉宾包括国家部委司局级以上现任政府官员；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世界500强中国区副总裁以上人员；中国100强企业副总裁以上人员。
（六）申报本条第1项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七）申报本条第2项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八）本条第1项与第2项不能同时申报。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会展业发展类——支持专业会议和赛事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4.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合同、发票、支付凭证（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
	口

	（三）
	申报本条第2项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5.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合同、发票、支付凭证（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出席会议或赛事的重要嘉宾名单、职称；含重要嘉宾的会议或赛事现场照片；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0][bookmark: _Toc30640][bookmark: _Toc1056416252][bookmark: _Toc80800386][bookmark: _Toc138949349][bookmark: _Toc1463398265][bookmark: _Toc74931566][bookmark: _Toc1086200269]第五章 支持保税服务发展
[bookmark: _Toc74931567][bookmark: _Toc2026985438][bookmark: _Toc17399][bookmark: _Toc1508033304][bookmark: _Toc950311514][bookmark: _Toc909166701][bookmark: _Toc130905481][bookmark: _Toc138949350][bookmark: _Hlk115014725]第十三节 支持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分拨业务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bookmark: _Hlk71555706]（一）支持物流仓库智能化升级改造。对坪山综保区内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购置设备和改造升级实际投入500万元以上的（不含装修费用），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投入费用的10%，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
（二）支持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租赁生产用房。对新入驻坪山综保区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入驻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10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原则上必须是统计地、纳税地均在坪山区，且注册地在坪山综合保税区内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五）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企业，以落户当年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申报单位在坪山区注册或迁入之日后次月至2022年12月31日，租赁未满一年的以实际租赁时间为准；企业以第一个会计年度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bookmark: _Hlk71572678]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保税服务类—支持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分拨业务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
	口

	
	
	7.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物流仓储智能化改造实际投资额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合同、发票及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8.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9.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191921080][bookmark: _Toc525713481][bookmark: _Toc1833652271][bookmark: _Toc1325718528][bookmark: _Toc74931568][bookmark: _Toc21067]

[bookmark: _Toc130905482][bookmark: _Toc138949351]第十四节 支持物流供应链企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bookmark: _Hlk115018894]对坪山综保区内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营业收入（不含供应链金融业务、代收代付和运输服务金额）快速增长的物流供应链服务企业给予奖励，标准如下：
1.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2.对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3.营业收入2亿元以上，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原则上必须是统计地、纳税地均在坪山区，且注册地在坪山综合保税区内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保税服务发展类—支持物流供应链企业高质高速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第本条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
	口

	
	
	7.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营业收入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8.2021、2022年12月份增值税申报表主表，2021、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039336512][bookmark: _Toc14085][bookmark: _Toc2128695039][bookmark: _Toc689763328][bookmark: _Toc74931569][bookmark: _Toc454765486]

[bookmark: _Toc138949352][bookmark: _Toc130905483]第十五节 支持建设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bookmark: _Hlk129939826][bookmark: _Hlk115021420]（一）支持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对在坪山综保区建设服务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保税存储、检测维修、通关查验等专业服务，上年度购置软硬件设施及装修费用投入100万元以上的，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投入的30%，给予平台建设主体最高300万元资助。
（二）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推广。对利用坪山综保区检测维修公共服务平台开展自产产品检测维修业务的坪山区规上工业企业，实际支付保税检测维修服务费用5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支付费用的10%，给予最高10万元资助。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可不受本措施申报主体限制。
（四）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须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企业以相关部门界定为审核依据，其中，纳统企业以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行业代码前两位在13到42之间为准；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保税服务发展类—支持建设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购置软硬件设施、装修的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区工信部门备案证明；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与平台签订的服务合同、发票、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4][bookmark: _Toc138949353]第十六节 支持通关环境提升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对在坪山综保区通关查验合规的企业，给予查验吊装、移位、仓储费用的全额资助。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本措施申报主体限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保税服务发展类—支持通关环境提升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2022年查验费用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2022年查验费用明细表》）、2022年在坪山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通关查验费用凭证（发票、作业清单、银行付款单据）、海关查验单和相对应的报关单（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5][bookmark: _Toc138949354]第六章 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
[bookmark: _Toc748394426][bookmark: _Toc976485811][bookmark: _Toc24102][bookmark: _Toc1633829954][bookmark: _Toc577895075][bookmark: _Toc74931570][bookmark: _Toc138949355][bookmark: _Toc130905486]第十七节 支持贸易型总部集聚发展专项资助
[bookmark: _Toc241969424][bookmark: _Toc74931571][bookmark: _Toc1046075065][bookmark: _Toc7051][bookmark: _Toc891859061][bookmark: _Toc1351720508]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贸易型总部认定。对新迁入或新获评的市级贸易型总部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贸易型总部租赁办公用房。对新迁入的市级贸易型总部企业，在坪山区租赁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20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bookmark: _Hlk129811264]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新迁入贸易型总部企业：
[bookmark: _Hlk129721199]1.可不受2022年度在坪山区的财力贡献限制；
2.以落户当年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申报单位在坪山区注册或迁入之日后次月开始计算至2022年12月31日，租赁未满一年的以实际租赁时间为准；企业以第一个会计年度的租金申报资助的，资助时间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类—支持贸易型总部集聚发展资助专项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需提供
	6.被市商务局认定为贸易型总部企业的公示截图；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需提供
	7.租赁合同、街道等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租赁凭证或场所使用证明；2022年度租金发票和支付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格式参见第六部分《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口

	（四）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7][bookmark: _Toc138949356]第十八节 支持跨境贸易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服务贸易。对纳入商务部统计平台的服务贸易企业，上年度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按进出口交易额（以人民币计）的3‰，给予最高50万元资助。
（二）支持跨境电商。对上年度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按进出口交易额（以人民币计）的3‰，给予最高50万元资助。
（三）支持AEO海关认证。对上年度首次通过深圳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上年度通过深圳海关复审重获AEO高级认证的企业，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是指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申报本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资助的，可不受本措施申报主体限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服务贸易合同须与商务部统计平台上一致，对应的收付款凭证时间需为2022年，且原则上收付款时间和金额需与系统一致（汇差等原因除外）。资金审核时采用的汇率为合同执行日的汇率，即收付款当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若当天无数据，则往后顺延取最近一日公布的数据。
（五）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须在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备案，且符合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监管规定。资金审核时采用的汇率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2年平均汇率。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类—支持跨境贸易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6.经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审查通过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数据（截图打印）、收付汇合同（合同为外文的，需翻译为中文）、银行回单；
	口

	（三）
	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7.跨境电商交易额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企业所运营的平台/店铺，其后台管理系统年度数据查询显示海关数据清单、所在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数据、近两年跨境电商第三方交易额截图、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2022年度会展业务营业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四）
	申报本条第（三）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8.深圳海关AEO高级认证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五）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8][bookmark: _Toc138949357][bookmark: _Toc1736802801][bookmark: _Toc201605898][bookmark: _Toc468680203][bookmark: _Toc251017963][bookmark: _Toc31772][bookmark: _Toc74931574]第十九节 支持消费新业态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对商贸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展消费场景和零售业务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按市级资助金额的30%，给予最高50万元配套资助。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原则上必须是注册地、统计地及纳税地均在坪山区的服务业企业；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2.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3.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4.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5.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6.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报本条资助的，以2022年度到账的市级资助资金为基数给予配套资助。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类—支持消费新业态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5.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含）以上的五年内不得搬离的承诺函原件（格式参见第六部分《承诺函（通用版）》）；
	口

	（二）
	申报本条资助还需同时提供
	6.市级资助相关证明文件、收款凭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89][bookmark: _Toc138949358][bookmark: _Hlk129813164]第二十节 支持直升机固定航线发展专项资助
一、政策内容
[bookmark: _Hlk129939919]（一）对提供直升机固定航线飞行服务的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上年度在坪山区实际运营成本的50%，给予年度最高400万元资助。
（二）对为上年度获得《坪山区突出贡献奖》表彰的企业和机构提供直升机乘用服务的直升机运营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给予奖励，具体方案由区工信部门另行制定。本条款年度奖励总额最高600万元。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
（二）《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条政策资助的单位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申报本条资助的，可不受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限制。
（三）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可不受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限制。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条政策不予资助： 
1.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2.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3.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4.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申报本条第（二）款资助的，须先备案后申报（备案指南另行发布）。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
五、所需材料及自查单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编制目录和页码，胶装成册，每页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加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提供

	（一）
	基础材料
	1.《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类—支持直升机固定航线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
	口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验原件，收复印件）；
	口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字样本；
	口

	
	
	4.2022年度纳税证明；
	口

	（二）
	申报本条第（一）款资助的还需同时提供
	5.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直升机固定航线飞行服务运营成本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见第六部分《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提纲》）（验原件，收复印件）；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证明；
	口

	（三）
	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口

	其他说明

	








[bookmark: _Toc130905490][bookmark: _Toc138949359]第五部分  经济发展专项资助政策及相关文件
[bookmark: _Toc130905491][bookmark: _Toc12265884][bookmark: _Toc138949360][bookmark: _Toc225468736][bookmark: _Toc228409711][bookmark: _Toc97236233][bookmark: _Toc14302]（一）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130905492][bookmark: _Toc28357][bookmark: _Toc249538210][bookmark: _Toc800453182][bookmark: _Toc344925493][bookmark: _Toc74931575][bookmark: _Toc888098326]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65678352][bookmark: _Toc69737851][bookmark: _Toc54343926]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抢抓“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等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导向和激励作用，全面推进“创新坪山、未来之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号）、《坪山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深坪府办函〔2020〕1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坪山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类别】
本办法所称的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列入区财政预算安排，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主管部门，用于支持坪山区经济发展的资金。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各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相应职能。
第三条 【审核与资助方式】
专项资金包括评审类资助和核准类资助，以核准类的事后资助方式为主。
第四条 【预算管理】
（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结合政策及当年企业实际情况，测算下一年度专项资金规模，编制专项资金年度支出计划，申报专项资金预算。
（二）区财政局根据专项资金需求，结合区级财力安排资金，并纳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年度部门预算。
（三）专项资金内不同资助类别的资金额度，可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按实际需求和使用情况，在专项资金预算额度内统筹调剂，并报区财政局备案。

第二章  管理职责和分工

第五条 【主管部门职责】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是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负责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其职责是：
（一）制定专项资金资助政策及申报指南。
（二）受理和审核专项资金申请。
（三）编制年度专项资金支出计划，申报年度专项资金预算。
（四）与资助对象签订专项资金资助合同。
（五）根据下达的资助计划拨付专项资金。
（六）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
（七）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并配合区财政局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八）负责专项资金的信息发布（涉密信息除外）。
（九）负责追回有关专项资金。
第六条 【财政部门职责】
区财政局是专项资金保障与监督部门，其职责是：
（一）保障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需求。
（二）监督检查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七条 【审计部门职责】
区审计局按照工作职责，依法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八条 【其他部门职责】
区税务局配合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核实相关税务数据真实性情况，配合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配合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核查工商注册相关事项，配合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区人才工作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政法委、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创新局、区人力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统计局、区投资推广服务署、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市公安局坪山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坪山海关、区人民法院等区相关部门、各街道办事处、驻区单位，根据各自职能配合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核查相关事项。

第三章  资助对象和范围

第九条 【资助对象】
专项资金的资助对象原则上是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及对坪山区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第十条 【资助条件】
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的单位或个人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申请单位需满足的条件：
（一）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专项资金政策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履行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义务。
（四）区政府及经济发展主管部门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的个人需满足的条件：
（一）遵纪守法，近三年无犯罪记录。
（二）至申请时仍满足专项资金政策的要求。
（三）区政府及经济发展主管部门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不予资助情形】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或个人，专项资金不予资助：
（一）近三年因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的。
（二）近两年在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劳动关系领域受到过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且经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未按要求整改的；或在各相关领域受到暂扣许可证书、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处罚的。
（三）被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且被列入坪山区不良经营主体名单并在影响期内的。
（四）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谎报企业信息，或拒绝配合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
（五）同一事项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资助的。
（六）被列入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七）单个企业年度资助总额低于1万元的，专项资金政策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受理与审核

第十二条 【项目受理】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是申请项目的受理部门，负责线上受理和纸质资料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资料不全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对象需补齐的资料。采取“分期核准、分期批复”的方式对申报项目进行处理，本年度受理和审核上一年度的专项资金项目。
第十三条 【审核流程】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按以下流程审核，并探索试行“免申即享”。属于“免申即享”事项，企业无需提供申请材料，只需按流程确认资金申领意愿即可。
（一）形式审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线上受理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
（二）资格初审。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区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所有申报项目提交的纸质材料进行资格初审。
（三）专项审核。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通过资格初审的项目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等方面进行专项审核和实地考察。
（四）项目复审。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项目进行复审，确定专项资金拟资助计划，并经党组会审定后，形成部门审核意见。 
（五）结果公示。拟资助信息在区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资助计划提出异议的，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异议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有关结果反馈公示。
（六）下达资助计划。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下达专项资金资助计划。
（七）合同签订。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与资助对象签订专项资金资助合同。
（八）资金拨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资助计划办理专项资金拨付手续。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资金追回】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专项资金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予以追回：
（一）已发放资金经事后核实，存在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
（二）年度获得资助资金额度5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自签订资金资助合同之日起五年内将注册地迁出坪山区的。
第十五条 【资助上限】
专项资金对单个企业的资助和奖励总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上年度在坪山区财力贡献的60%，专项资金政策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获资助单位职责】
获资助单位应当自觉接受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及其授权委托机构、监督机构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履行配合开展实地考察、退回资金等相关义务，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申报及批复文件、项目绩效等相关资料以及企业发展相关数据。
第十七条 【违规违纪违法处理】
与专项资金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不认真履行职责，与受资助单位人员串通、弄虚作假的，由相关部门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涉嫌违纪或职务违法犯罪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移送其他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社会监督】
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有权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依职责处理相关投诉。
第十九条 【绩效自评】
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可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绩效自评，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开展，形成的评价结果向区财政局报告。
（一）评价目的。通过对专项资金系列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合规性进行全面评价，为调整优化政策、改进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和安排年度资金投入提供重要依据。
（二）评价内容。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进行评价，主要评价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效益性，包括政策覆盖面、与主导产业匹配度、新兴产业集聚度、产业链补链强链、创新能力与品牌质量提升、产业生态优化、企业梯队构建、投入与产出效益等内容；对政策执行的合规性进行评价，包括监管制度的完善性、审核流程的规范性、资金发放的准确性、资金追回程序合法性、工作人员的廉政性等内容。
（三）评价周期。绩效自评分为年度评价和三年阶段性评价；合规性评价每年组织一次，科学性评价每三年组织一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资金控制】
（一）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年度拟资助金额超出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按资助项目占比进行等比例核减。
（二）同一主体的同一事项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资助。
第二十一条 【政策衔接】
本办法施行前已申报专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1〕2号）等文件执行。本办法施行后申报专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坪山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解释。
第二十三条 【政策时效】
本办法自2023年7月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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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宗旨】
为促进坪山区服务业提质增效，加快构筑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双轮驱动发展格局，根据《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深圳市支持金融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金监规〔2022〕2号）、《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深商务规〔2022〕2号）、《深圳市关于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的若干措施》（深商务规〔2022〕3号）、《关于支持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商务规〔202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坪山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实施部门】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是本措施的实施部门，按《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第三条 【支持对象】
申报主体原则上必须是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且属于金融、商贸、营利性服务、会展服务、保税服务、服务业新业态等领域企业。本措施具体条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章  支持金融业发展

第四条 【支持地方金融机构集聚发展】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实缴资本1亿元以上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地方金融机构，按其实缴资本的1%，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上述机构营业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以上，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支持新型金融机构集聚发展】
对商业银行在坪山区新设立的科技支行，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市级认定的绿色金融专营机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三章  支持商贸业发展

第六条 【支持商业集聚发展】
（一）支持制造业企业设立销售公司
对坪山区制造业企业上年度在区内新设立的销售公司，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5%，给予单个企业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住宿餐饮企业落户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住宿、餐饮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营业额5000万元以上的，按年度营业额的5‰，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支持企业“小升规”
对首次纳入坪山“限上”企业库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库次年实现销售额（营业额）正增长的，再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支持商业高质高速发展】
（一）支持批发企业快速增长
1.对销售额10亿元以上、100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批发企业，按增长部分的0.3‰，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2.对销售额100亿元以上、500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批发企业，按增长部分的0.3‰，给予最高150万元奖励。
（二）支持零售企业快速增长
1.对销售额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零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2‰，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2.对销售额5亿元以上，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零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2‰，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三）支持住宿餐饮企业快速增长
1.对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上年度增长25%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5‰，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
2.对营业额5000万元以上，上年度增长20%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按增长部分的5‰，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第八条 【支持建设商业配套】
（一）支持商业综合体落户。对新开设的集中运营面积2(含)-3万平方米、3(含)-5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开业满一年后，分别给予运营机构2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建设工业园区商业配套。对在2020年1月1日后竣工验收的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园区内，配建商业设施且投入运营的企业予以资助。其中，投资建设商业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且实现统一运营的企业，按装修费用的20%，给予最高400万元一次性资助；投资建设公共食堂的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0%，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助。
第九条 【支持商业品牌发展】
（一）支持知名品牌首店
1.对新设立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坪山首店，给予运营机构50万元一次性资助。
2.大型商业综合体每引进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坪山首店，给予运营机构10万元奖励；每引进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深圳首店，给予运营机构15万元奖励。单个商业综合体运营机构年度最高奖励100万元。
3.对新设立的《米其林指南》《黑珍珠餐厅指南》榜单内的品牌餐饮坪山首店，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运营机构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商业品牌活动
1.对参与市级促消费活动的企业，按市级资助金额的50%给予配套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50万元。
2.对参与区级促消费活动的商业综合体，集中运营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的，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活动投入费用的30%给予资助，单个商业综合体运营机构年度最高资助15万元。

第四章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发展

第十条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一）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落户
1.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且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按营业收入的1%，给予最高3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且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按营业收入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租赁办公用房。对符合第（一）款条件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在坪山区租赁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100万元。
第十一条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高质高速发展】
（一）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入库纳统。对首次纳入坪山区“规上”企业库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库次年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再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快速增长。对上年度营业收入增长20%以上的规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奖励。其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
第十二条 【支持法律会计服务业集聚发展】
（一）支持法律会计机构落户
1.对全国、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至坪山区的，分别给予3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执业律师人数在10人以上的，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全国、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至坪山区的，分别给予3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
3.对香港、澳门地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坪山区设立联营律师事务所并实际经营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4.对在坪山区新设立以海事海商、知识产权、跨境投资、涉外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且获得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法学会、行业协会授予的行业综合性荣誉的知名律师事务所或其分支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取得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破产管理人等相应资质的坪山区律师事务所，经区司法局备案，给予30万一次性奖励。
5.对2021年1月1日后新迁入或新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区注册且持续经营1年（含）以上，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上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法律会计机构租赁办公用房
1.对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广东省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将注册地迁入坪山区或在坪山区新设立分支机构，且租赁坪山区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按落户当年或落户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租金的50%，且不超过5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资助。
2.对拥有执业人数15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5人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租赁坪山区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按落户当年或落户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租金的30%，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助。
3.对2019年1月1日后设立的调解机构、仲裁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按上年度实际租金的30%，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机构最高资助30万元。
（三）支持法律会计机构人才执业
1.对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年龄在35周岁(含)以下，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020年1月1日后在坪山区法律会计机构开始执业，且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同时具备工学和法学学士学位以上的复合型人才，2023年1月1日后在坪山区法律会计机构开始执业，且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港澳律师在坪山执业
1.对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且在坪山区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取得香港或澳门法律执业资质的内地法律执业者，在坪山区连续执业12个月以上的，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三条 【支持法律服务实体经济】
鼓励坪山区法律服务机构面向坪山区企业提供普法、商事调解、人民调解或“法治体检”等公益法律服务。对上年度开展普法宣传20次以上，或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纠纷、挽回损失或者获得重大利益累计500万元以上，或开展“法治体检”20家次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经区司法局备案，给予5万元奖励。本条款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50万元。

第五章  支持会展业发展

第十四条 【支持会展业集聚和品牌发展】
（一）支持会展企业落户。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会展类企业，落户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超过300万元的，按会展业务营业收入的3%，给予最高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品牌展会展览
1.对在坪山区举办的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展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的会议，分别给予承办方15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认证的坪山区会展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五条 【支持专业会议和赛事发展】
对在坪山区举办符合市“20＋8”产业方向的会议或赛事，按以下标准给予承办单位资助：
1.对国际性、全国性的会议或赛事，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50%，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5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元。
2.对符合重要嘉宾出席标准的会议或赛事，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场地租赁费用和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50%，给予承办单位资助。重要嘉宾出席3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8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16万元；重要嘉宾出席5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0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20万元；重要嘉宾出席1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最高150万元资助，其中广告费用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元。

第六章  支持保税服务发展

第十六条 【支持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分拨业务发展】
（一）支持物流仓库智能化升级改造。对坪山综保区内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购置设备和改造升级实际投入500万元以上的（不含装修费用），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投入费用的10%，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
（二）支持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租赁生产用房。对新入驻坪山综保区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物流供应链企业，入驻当年或第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100万元。
第十七条 【支持物流供应链企业高质高速发展】
对坪山综保区内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营业收入（不含供应链金融业务、代收代付和运输服务金额）快速增长的物流供应链服务企业给予奖励，标准如下：
1.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2.对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3.营业收入2亿元以上，上年度增长10%以上，按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第十八条 【支持建设运营公共服务平台】
（一）支持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对在坪山综保区建设服务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保税存储、检测维修、通关查验等专业服务，上年度购置软硬件设施及装修费用投入100万元以上的，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实际投入的30%，给予平台建设主体最高300万元资助。
（二）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推广。对利用坪山综保区检测维修公共服务平台开展自产产品检测维修业务的坪山区规上工业企业，实际支付保税检测维修服务费用5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支付费用的10%，给予最高10万元资助。
第十九条 【支持提升通关环境】
对在坪山综保区通关查验合规的企业，给予查验吊装、移位、仓储费用的全额资助。

第七章  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

第二十条 【支持贸易型总部集聚发展】
（一）支持贸易型总部认定。对新迁入或新获评的市级贸易型总部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贸易型总部租赁办公用房。对新迁入的市级贸易型总部企业，在坪山区租赁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租金且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最高资助200万元。
第二十一条 【支持跨境贸易发展】
（一）支持服务贸易。对纳入商务部统计平台的服务贸易企业，上年度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按进出口交易额（以人民币计）的3‰，给予最高50万元资助。
（二）支持跨境电商。对上年度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按进出口交易额（以人民币计）的3‰，给予最高50万元资助。
（三）支持AEO海关认证。对上年度首次通过深圳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上年度通过深圳海关复审重获AEO高级认证的企业，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二十二条 【支持消费新业态发展】
对商贸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展消费场景和零售业务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按市级资助金额的30%，给予最高50万元配套资助。
第二十三条 【支持直升机固定航线发展】
（一）对提供直升机固定航线飞行服务的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按上年度在坪山区实际运营成本的50%，给予年度最高400万元资助。
（二）对为上年度获得《坪山区突出贡献奖》表彰的企业和机构提供直升机乘用服务的直升机运营企业，经区工信部门备案，给予奖励，具体方案由区工信部门另行制定。本条款年度奖励总额最高600万元。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其他事项】
（一）本措施对单个企业资助和奖励总金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上年度区级财力贡献的60%。申请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以及第二十条中新迁入的贸易型总部除外。
（二）本措施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三）款可不受本措施第三条申报主体限制。
（三）同一项目不可同时申报本措施第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资助；不可同时申报本措施第九条第（二）款第1项与第2项的资助；不可同时申报本措施第十条第（一）款与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资助；不可同时申报本措施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与第2项的资助；不可同时申报本措施第十五条第1项与第2项的资助。
（四）本措施中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是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代码64、6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代码73、74、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代码71、7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代码80、81、82）等四类服务业企业，不包括数据中心企业，也不包括区属国资企业、社区股份公司。
（五）坪山区企业在对口帮扶地区投资设立的企业均可享受本措施的政策，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资助或奖励500万元。
（六）本措施按《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流程审核。
（七）本措施规定的“以上”“最高”“不超过”包含本数，规定的“以下”不包含本数，具体标注除外。
（八）本措施尚未涵盖但对坪山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项，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的，不再享受本措施同类型条款的资助。
（九）本措施自2023年7月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由坪山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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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技术特征及创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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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技术创新性和领先性
五、项目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六、项目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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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项目投入明细清单
附表：项目投入明细清单
（固定资产及设备投资实施时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情况
	
	凭证情况
	投资项目投入申报情况

	
	费用名称
	设备编号（企业自填、可与企业资产清单编号一致）
	主要内容/用途/功能描述
	放置地点
	类型（购置/试制/改造）
	国产/进口
	全新/二手
	是否关联方交易
	型号规格
	单价
（含税）
	数量
	单位
	会计科目
	凭证类型
	记账时间
	凭证编号
	发票/报关单时间
	发票号/报关单编号
	发票金额
（不含税）
	发票金额
（含税）
	已付款
金额
（含税）
	付款回单编号（后4位、如***4）
	申报金额
（不含税）

	一
	固定资
产投资
	
	
	

	（一）设备购置费
	设备名称
	
	用途/功能描述（如是自制设备，请备注）
	
	
	
	
	
	
	
	
	
	
	
	
	
	
	
	
	
	
	
	

	1
	……
	
	
	
	
	
	
	
	
	
	
	
	
	
	
	
	
	
	
	
	
	
	

	2
	
	
	
	
	
	
	
	
	
	
	
	
	
	
	
	
	
	
	
	
	
	
	

	.....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二）安装工程费
	费用名称（按合同填写）
	
	委托合同/协议主要内容
	
	
	
	
	
	
	
	
	
	
	
	
	
	
	
	
	
	
	
	

	1
	装配及安装费
	
	
	
	
	
	
	
	
	
	
	
	
	
	
	
	
	
	
	
	
	
	

	1.1
	……
	
	
	
	
	/
	/
	
	
	
	
	
	
	
	
	
	
	
	
	
	
	
	

	1.2
	
	
	
	
	
	/
	/
	
	
	
	
	
	
	
	
	
	
	
	
	
	
	
	

	.....
	
	
	
	
	
	
	
	
	
	
	
	
	
	
	
	
	
	
	
	
	
	
	

	2
	设备试运行费
	
	
	
	
	
	
	
	
	
	
	
	
	
	
	
	
	
	
	
	
	
	

	2.1
	……
	
	
	
	
	/
	/
	
	
	
	
	
	
	
	
	
	
	
	
	
	
	
	

	2.2
	
	
	
	
	
	/
	/
	
	
	
	
	
	
	
	
	
	
	
	
	
	
	
	

	.....
	
	
	
	
	
	
	
	
	
	
	
	
	
	
	
	
	
	
	
	
	
	
	

	3
	其他费用
	
	
	
	
	
	
	
	
	
	
	
	
	
	
	
	
	
	
	
	
	
	

	3.1
	
	
	
	
	
	/
	/
	
	
	
	
	
	
	
	
	
	
	
	
	
	
	
	

	3.2
	
	
	
	
	
	/
	/
	
	
	
	
	
	
	
	
	
	
	
	
	
	
	
	

	.....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建筑工程费
	费用名称
（按合同填写）
	
	委托合同/协议主要内容
	
	
	
	
	
	
	
	
	
	
	
	
	
	
	
	
	
	
	
	

	1
	房屋工程费
	
	
	
	
	
	
	
	
	
	
	
	
	
	
	
	
	
	
	
	
	
	

	1.1
	
	
	
	
	
	/
	/
	
	
	
	
	
	
	
	
	
	
	
	
	
	
	
	

	1.2
	
	
	
	
	
	/
	/
	
	
	
	
	
	
	
	
	
	
	
	
	
	
	
	

	.....
	
	
	
	
	
	
	
	
	
	
	
	
	
	
	
	
	
	
	
	
	
	
	

	2
	设备基础费
	
	
	
	
	
	
	
	
	
	
	
	
	
	
	
	
	
	
	
	
	
	

	2.1
	……
	
	
	
	
	/
	/
	
	
	
	
	
	
	
	
	
	
	
	
	
	
	
	

	2.2
	
	
	
	
	
	/
	/
	
	
	
	
	
	
	
	
	
	
	
	
	
	
	
	

	.....
	
	
	
	
	
	
	
	
	
	
	
	
	
	
	
	
	
	
	
	
	
	
	

	3
	场地布置费
	
	
	
	
	
	
	
	
	
	
	
	
	
	
	
	
	
	
	
	
	
	

	3.1
	……
	
	
	
	
	/
	/
	
	
	
	
	
	
	
	
	
	
	
	
	
	
	
	

	3.2
	
	
	
	
	
	/
	/
	
	
	
	
	
	
	
	
	
	
	
	
	
	
	
	

	.....
	
	
	
	
	
	
	
	
	
	
	
	
	
	
	
	
	
	
	
	
	
	
	

	4
	整治工程费
	
	
	
	
	
	
	
	
	
	
	
	
	
	
	
	
	
	
	
	
	
	

	4.1
	……
	
	
	
	
	/
	/
	
	
	
	
	
	
	
	
	
	
	
	
	
	
	
	

	4.2
	
	
	
	
	
	/
	/
	
	
	
	
	
	
	
	
	
	
	
	
	
	
	
	

	.....
	
	
	
	
	
	
	
	
	
	
	
	
	
	
	
	
	
	
	
	
	
	
	

	5
	其他费用
	
	
	
	
	
	
	
	
	
	
	
	
	
	
	
	
	
	
	
	
	
	

	5.1
	
	
	
	
	
	/
	/
	
	
	
	
	
	
	
	
	
	
	
	
	
	
	
	

	5.2
	
	
	
	
	
	/
	/
	
	
	
	
	
	
	
	
	
	
	
	
	
	
	
	

	.....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二
	其他投入
	
	委托合同/协议主要内容
	
	
	
	
	
	
	
	
	
	
	
	
	
	
	
	
	
	
	
	

	1
	配套软件
	
	
	
	
	/
	/
	
	
	
	
	
	
	
	
	
	
	
	
	
	
	
	

	1.1
	
	
	
	
	
	
	
	
	
	
	
	
	
	
	
	
	
	
	
	
	
	
	

	1.2
	
	
	
	
	
	
	
	
	
	
	
	
	
	
	
	
	
	
	
	
	
	
	

	.....
	
	
	
	
	
	
	
	
	
	
	
	
	
	
	
	
	
	
	
	
	
	
	

	2
	检测维护
	
	
	
	
	
	
	
	
	
	
	
	
	
	
	
	
	
	
	
	
	
	

	2.1
	
	
	
	
	
	
	
	
	
	
	
	
	
	
	
	
	
	
	
	
	
	
	

	2.2
	
	
	
	
	
	
	
	
	
	
	
	
	
	
	
	
	
	
	
	
	
	
	

	.....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合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说明：经审核，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金额           元，2022年度完成投资        元，其中，设备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元，占     %；土建、公用工程及其它投资             元，占      %。

备注：请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灰色部分不用填写。
[bookmark: _Toc868093145][bookmark: _Toc1174125299][bookmark: _Toc521114837][bookmark: _Toc130905510][bookmark: _Toc1993138451][bookmark: _Toc1179][bookmark: _Toc138949365][bookmark: _Toc72497346][bookmark: _Toc74931578]（三）承诺函（通用版）
深圳市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单位                              已详细阅读并理解《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等有关规定对资助条件的全部要求。 
我单位自愿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单位在项目申请、实施过程中，提供的项目申报材料是真实有效的，无弄虚作假、漏报、瞒报行为。 
二、我单位将自觉接受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及其授权委托机构、监督机构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及时报送相关资料，履行配合开展实地考察、退回资金等相关义务。
[bookmark: _Hlk72225993]三、我单位年度累计获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如超过50万元（含）以上，承诺自签订专项资金资助合同之日起五年内注册地不搬离坪山区，受到征拆等政府政策因素导致注册地不得不迁出坪山区的除外。在承诺期限内将注册地、统计地、纳税地迁出坪山区的，或注册地未迁出但统计地、纳税地已不在坪山区的，应及时主动告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我单位如存在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文件、经济发展相关专项资助项目合同书及《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况，将按要求全额退回本次资助已获得的资助资金。
五、我单位遵守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规章、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及在中国适用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所申报项目的知识产权明晰无争议，归属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不存在以下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行为：
（一）提供虚假知识产权申请材料；
（二） 拒不执行生效的知识产权行政处理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
（四）有其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如违反以上承诺，我单位将无条件全额退回本次资助已获得的资助资金
            整（大写）；法定代表人               个人自愿承诺将对本单位前述退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承诺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38949366][bookmark: _Toc516212658][bookmark: _Toc18586][bookmark: _Toc202501792][bookmark: _Toc130905511][bookmark: _Toc1914745056][bookmark: _Toc1566596691][bookmark: _Toc74931581]（四）承诺函（申请个人奖励项目专用）
深圳市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单位                              已详细阅读并理解《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等有关规定对资助条件的全部要求。按照规定，我单位统一代符合条件的员工向贵局申报坪山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我单位自愿做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获得员工奖励专项资金资助后，将无条件的把专项资金发给员工，绝不占留该部分专项资金。 


如违反以上承诺，我单位将无条件全额退回本次资助已获得的资助资金
            整（大写）；法定代表人               个人自愿承诺将对本单位前述退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承诺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77005951][bookmark: _Toc571866012][bookmark: _Toc130905512][bookmark: _Toc138949367]（五）2022年查验费用明细表
单位名称：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单号
	作业单日期
	车牌号
	作业单金额
	发票/报关单时间
	发票号/报关单编号
	发票金额
（含税）
	已付款金额
	付款方式
	申报金额
（不含税）

	
	
	
	
	
	
	
	
	
	
	

	
	
	
	
	
	
	
	
	
	
	

	
	
	
	
	
	
	
	
	
	
	

	
	
	
	
	
	
	
	
	
	
	

	
	
	
	
	
	
	
	
	
	
	

	
	
	
	
	
	
	
	
	
	
	

	
	
	
	
	
	
	
	
	
	
	









[bookmark: _Toc1040903778][bookmark: _Toc2012574704][bookmark: _Toc130905513][bookmark: _Toc138949368][bookmark: _Toc1981522759][bookmark: _Toc548309738][bookmark: _Toc1840080290][bookmark: _Toc353768931][bookmark: _Toc547574496]（六）租赁用房信息明细表
	合同名称
	

	物业名称
	

	物业地址
	

	起租时间
	年  月  日
	租赁面积（m2）
	

	申请资助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资助时段租金合计（元）
	

	序号
	支付租金时段
	发票时间
	发票号
	发票金额

	
	
	
	
	

	
	
	
	
	

	
	
	
	
	

	
	
	
	
	

	
	
	
	
	

	
	
	
	
	

	
	
	
	
	

	
	
	
	
	

	
	
	
	
	

	
	
	
	
	

	金额合计
	


说明：1、以上表格请按费用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填写，并将附件证明材料按对应顺序整理编号；2、发票及金额信息请按照发票实际内容填写；3、每一张发票填写一行。

[bookmark: _Toc130905514][bookmark: _Toc138949369]（七）法律会计机构人才信息汇总表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执业证书类型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执业证）
	入职时间
	身份证号/护照号
	银行账户信息

	
	
	
	
	
	银行卡号
	开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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